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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浦张府〔2024〕32号 签发人：李 灿

关于调整张江镇孙桥路等 4个居民委员会

管辖范围的请示

浦东新区人民政府：

为进一步加强租赁用房综合纳管，优化居委会管辖规模和范

围，确保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全覆盖、无死角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和《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》

等相关要求，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，拟调整张江镇孙桥路等 4个

居委会管辖范围。调整方案如下：

一、调整孙桥路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

孙桥路居民委员会原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横沔江路；南至孙

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围墙、永卓幼儿园北围墙；西至孙桥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西围墙、孙桥路；北至高木桥路。下辖孙桥公寓、

横沔江路 116弄、军民路 41号、25号、军民路 65弄、陈水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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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19 弄、三灶路 5 号、7 号、横沔江路 174 弄、横沔江路 256

弄、横沔江路 258弄、横沔江路 206弄，住宅户数 578户。居委

会办公地址：横沔江路 60号，居委会公建配套用房约 400㎡。

调整后的孙桥路居民委员会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横沔江路；

南至横沔江路 258 弄、256 弄和军民路 65 弄小区南围墙；西至

孙桥路；北至横沔江支路。增管圣宇苑（规模 193户）、璟佩公

寓（规模 416户,户均面积 30㎡）2个小区，规划户数 1187户。

居委会办公地址不变，居委会公建配套用房面积增至 929.9㎡。

二、调整碧波路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

碧波路居民委员会原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科苑路、汤臣豪

园小区东围墙；南至碧波路、胡姬花园小区南围墙；西至胡姬花

园小区西围墙、沐春路、碧波路居委西围墙；北至龙东大道。下

辖汤臣豪园、胡姬花园 2个小区，住宅户数 934户。居委办公地

址：松涛路 125号，居委会公建配套用房面积约 550㎡。

调整后的碧波路居民委员会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科苑路；

南至祖冲之路；西至碧波路、沐春路、碧波路居委西围墙；北至

龙东大道。增管创业公寓（规模 476户,户均面积 50㎡）1个小

区，规划户数 1410户。居委会办公地址和公建配套用房不变。

三、调整汤臣豪庭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

汤臣豪庭居民委员会原管辖范围包含三个区域，第一个区

域四至：东至广兰路、陶园小区东围墙；南至香楠路、东方日出

苑南围墙；西至马家浜、陶园小区西围墙；北至龙东大道、陶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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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北围墙，下辖汤臣豪庭、东方日出苑、陶园 3个小区。第二

个区域四至：东至东方别墅东围墙；南至东方别墅南围墙；西至

马家浜；北至翠柏路，下辖东方别墅 1个小区。第三个区域四至：

东至龙东花园东围墙；南至龙东大道；西至龙东花园西围墙；北

至电台路，下辖龙东花园 1个小区。三个区域共有小区 5个，住

宅户数 1092户。居委会办公地址：广兰路 50弄 76号 2楼，居

委会公建配套用房面积约 400平方米。

调整后的汤臣豪庭居委会管辖范围包含两个区域，第一个

区域四至：东至广兰路；南至香楠路、东方日出苑南围墙；西至

马家浜；北至龙东大道，下辖汤臣豪庭、东方日出苑 2个小区。

第二个区域四至：东至申江路；南至龙东大道；西至创新河；北

至电台路、史丹福花园和东郊硅谷小区北围墙，下辖东园雅集、

龙东花园、史丹福花园、东郊硅谷 4个小区，规划户数 949户。

居委会办公地址和公建配套用房不变。

四、调整江春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

江春居民委员会原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申江路;南至益丰路;

西至马家浜;北至广兰路、流明新苑小区北围墙，下辖春港丽园、

流明新苑 2个小区，住宅户数 1812户。居委办公地址：益丰路

50号，居委会公建配套用房面积约 550㎡。

调整后的江春居民委员会管辖区域四至：东至申江路;南至

高科中路;西至马家浜;北至广兰路、流明新苑小区北围墙，下辖

春港丽园、流明新苑 2个小区。规划户数、居委会办公地址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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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配套用房不变。

以上请示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1.张江镇相关居委会调整范围示意图

2.张江镇相关居委会居民会议决议及签到

3.关于孙桥路居委会配套用房的情况说明

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4月 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张江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 4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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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张江镇相关居委会调整范围示意图

1.孙桥路居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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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碧波路居委

3.汤臣豪庭居委

4.江春居委


